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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概念的泛化和界定 

楚文凯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98】【字号：大 中 小】 

 

腐败是反腐倡廉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科学界定腐败概念也是反腐倡廉理论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

作。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腐败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由此带来一些问题，其中尤其值得重

视的是腐败概念的泛化问题。 

        近年来,大量与腐败有关的词汇出现在众多新闻媒体上,诸如交通腐败、医疗腐败、学术腐败、

新闻腐败、足球腐败、彩票腐败、节日腐败、低龄腐败等，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越反腐败，腐败越严

重。但细究起来就会发现,与这些词汇有关的事件大多不属于腐败范畴。例如，把出租车司机绕行称

为交通腐败，把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称为学术腐败，把小学生班干部接受同学礼物称为低龄腐败等，

这些均属于腐败概念的泛化和滥用。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准确把握腐败概念。腐败概念泛化有许多

弊端，它会歪曲整个社会，降低党和政府的威信，动摇我们治理腐败的信心，但最主要的，这种概

念上的模糊和混乱会使反腐倡廉工作失去理论基础，长此下去，必将严重影响反腐败斗争的开展。

因此，为防止和纠正腐败概念泛化现象，必须科学界定腐败概念。 

        腐败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术语 

        腐败一词在《汉书·食货志上》就已出现：“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

食。”意指（谷物）发霉、腐烂。这是腐败概念的生物学释义。后来，它被引申到政治领域，成为

一个政治术语。晚清时期，小说《女娲石》中就有“腐败官场”的词汇，腐败意指公共权力的滥

用；邹容的《革命军》中也有“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的语句，腐败亦指社会不良现象。

我们注意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中，除了用“腐败”指公权私用以外，还经常用

“腐败”来形容和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这里,“腐败”即“腐朽”，意指某种社会

制度腐朽没落,必将被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 

        上述例子涉及腐败作为政治术语的三种含义：一是公共权力的滥用;二是社会不良现象；三是制

度腐朽。但是，腐败作为反腐倡廉理论的一个专有名词，却不能同时具有上述多种含义，必须“择

其一而为之”。 

        腐败是一种社会不良现象，但不能认为所有社会不良现象都是腐败。腐败和社会不良现象不能

画等号。腐败概念泛化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把制假售假、偷盗赌博、卖淫嫖娼等许多不属于腐败

范畴的社会不良现象当作腐败来看待，任意夸大腐败的严重程度。 

        另外，虽然腐败行为的发生与社会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甚至腐朽没落有密切联系，在一些社

会形态中，制度腐朽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但我们不能把产生腐败的原因看作腐败本身。近年

来，学者们趋向于把制度腐朽当作腐败原因来探讨，而不再把制度腐朽和腐败看作同一概念。 

        腐败概念在进入政治领域后，随着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越来越远离它的原始含

义，而有了特定指向，即指公共权力的滥用。 

        界定腐败概念应遵从五个原则 

        国外学者和研究机构从经济学、政治学等多种角度对腐败概念进行了研究和界定。美国经济学

家F·A·哈耶克给腐败下的定义是：“腐败乃是那种强迫我们的意志服从于其他人的意志的权力，亦

即利用我们对抗我们自己的意志以实现其他人的目的的权力。”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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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法学教授苏珊·

罗斯·艾克曼女士认为：“腐败是国家管理出现问题的一种症状。这种症状表现为那些原本用来管理

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机制，却被官员用来达到个人发财致富的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

败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 

        国内学者对腐败概念的界定也有许多不同观点。王沪宁给腐败下的定义是：“公共权力的非公

共运用。”田心铭认为，腐败是“为谋取私利而侵犯公众利益，腐蚀、破坏某种现存社会关系的行

为”。杨春洗认为：“腐败是指执政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包括受其委托从事公务的组

织和人员，为满足私欲、谋取私利或局部利益而实施的严重违背纪律和法律，侵犯人民利益并造成

恶劣政治影响的蜕化变质行为。” 

        综合上述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有两方面的共识：第一，腐败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第

二，腐败是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但是，也要看到，上述诸多观点也有不足之处：有的对行为主体

定义模糊，有的没有后果方面的表述，有的缺乏理论抽象等。笔者认为，科学界定腐败概念应遵从

如下原则：一是必须突出腐败行为主体；二是必须明确腐败行为方式；三是必须强调腐败行为目

的；四是必须有后果方面的表述；五是必须具有理论抽象，不应过多考虑国情的不同。按照以上原

则，可以这样界定腐败概念：从广义上说，腐败是公共权力行使者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并严重损

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从狭义上说，腐败是国家权力行使者利用国家权力谋取私利并严重损害国家和

人民利益的行为。 

        腐败概念具有四个要素 

        无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上来讲，腐败概念都具有四个要素，即腐败行为的主体、腐败行为的方

式、腐败行为的目的、腐败行为的后果。以下从狭义的角度探讨腐败概念的四个要素。 

        1．腐败行为的主体 

        腐败行为的主体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包括国家公职人员和受委托行使国家权力的非国家公职

人员，其中，国家公职人员是指个人收入来源于国家财政的全体人员。 

        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掌控着国家权力的运行，因此，只有他们才能利用国家权力谋取私利，才具

有腐败行为的主体资格。一些学者认为，除了国家权力行使者以外，那些利用非法手段间接影响国

家权力运行以谋取私利的其他人员也应纳入腐败主体之中。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这主要是

因为，腐败是国家政权自身的腐化变质，非国家权力行使者所发生的行为即使与腐败行为有密切关

系，甚至是相伴而生的关系，也不能称其为腐败。 

        当前，随着政府机构精简和职能转变，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发展，国家公职人员的数量在

减少；同时，国家开始把一些原由政府部门做的事情，诸如资产评估、项目审计和论证等委托给国

有企业人员或私营机构人员来做，也就是说，这些人员受委托参与政府事务，因此也成了国家权力

的行使者。上述情况，反映出具备腐败行为主体资格群体的变化，我们在运用腐败概念时一定要掌

握这些新情况、新变化。 

        2．腐败行为的方式 

        腐败行为的方式是滥用国家权力。滥用国家权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国家权力实施谋私行

为；二是拥有国家权力却不作为。例如，土地管理部门人员把土地批给行贿者，警察接受贿赂后对

罪犯坐视不管等，均属于滥用国家权力。我们应考虑到，国家权力行使者同时具有公民权，这种权

利不属于国家权力。因此，国家公职人员发生的谋私行为算不算腐败，取决于他是否利用了国家权

力。 

        3．腐败行为的目的 

        腐败行为的目的是谋取私利，即为个人、亲属以及所属群体谋取利益，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个人

谋取利益。 

        所谓利益，是指在一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中人的需要的满足，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腐

败者追求的主要是物质财富，他们动辄成百上千万元的贪污、受贿金额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目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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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值得重视的是，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除了物质财富以外，人们还追求政治上的显赫和精

神上的满足。许多买官卖官案件的发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近年来，官员涉“黄”问题引起人们的

广泛关注。笔者认为，那些国家权力行使者观看淫秽表演、接受色情服务以及利用手中权力接受性

贿赂的行为均属于腐败。 

        4．腐败行为的后果 

        腐败行为的后果是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对于腐败行为的后果，学者们都认同“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提法，但却往往忽视了“严

重”二字。笔者认为，腐败的生物学释义为腐烂，指生物体已败坏到了严重的程度，因此，腐败一

词引申到政治领域，也应包含“严重”这个意思。当前，一些学者提出腐败“零”容忍、“一元”

腐败也不允许等说法，是没有理论依据的。把虽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但情节轻微的行为当作腐

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在界定腐败概念中的重要作用，但却把“严

重违背纪律和法律”作为腐败行为后果的具体表述，是值得商榷的。这是因为：腐败定义和基于腐

败定义的反腐倡廉理论应该是制定反腐倡廉纪律和法律的基础，而不应该是相反。因此，以纪律和

法律来定义腐败概念实际上是本末倒置。笔者认为，纪律和法律不能用来界定腐败概念，但在判断

一种行为是否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方面还是有重要参考作用的。 

        在我国，党员占国家权力行使者的绝大多数，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党员犯错误的情况来更好地认

识腐败问题。近几年，全国纪检机关每年处分的党员中,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的不到万人，只

占全国党员总数的万分之一点几。也就是说，党内出现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党员是好

的。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虽然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但腐败问题决不像个别人说的那样到了不

可收拾的地步。 

需要注意的是，腐败概念泛化并不是指把腐败概念从狭义扩展到了广义。而恰恰相反，防止和纠正

腐败概念泛化现象更应注意腐败广义概念的发展，因为反腐败斗争从关注国家权力滥用到关注更大

范围的公共权力的滥用正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作者:中央纪委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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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打印稿】 【E-mail推荐】

用户名：
 密码：    

提示：必须登录后才能留言  

游客 登录 注册

标题： 回复：腐败概念的泛化和界定

内容：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上道德，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
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  
2、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拥有管理笔名和留言的一切权力。  
3、您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留言板发表的言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有权在网站内转
载或引用。  
4、如您对管理有意见请向留言板管理员或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反映。 
5、网友留言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网友个人的看法和感受，不代表本站观点。

 
 

网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投稿信箱 | 版权与免责 | 联系我们 | 友情链接  

京ICP备05005155号 

建议使用分辨率 1024*768 浏览本站   程序运行时间：0.047秒 


